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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宁0106执恢123号

董延华、宁夏世纪金隆劳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常敬怀与被执行人董延华、宁夏世纪金隆劳务有限公司不当得
利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未能履行本院作出的（2019）宁0106民初7675号
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现经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对被执行人董延华名下位于银川市
金凤区长城中路临湖左岸5号楼独栋2单元1层2-101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程序。现公告
通知你们于2023年10月6日14时30分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5室抽签选取评估机
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3年11月6日14时30分到本院205室领取评
估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书有异议自收到评估报告后1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
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无异议；于2023年12月6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205室领取拍卖执行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
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
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军：

本院受理原告汪生禄与被告张军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521民初 14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张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汪生禄代其向宁夏
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偿的借款本息
112783.03 元 ；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起 的 利 息 以
112783.0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45%支付至实际付
清之日。案件受理费 2556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3036元，由被告张军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梁振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安德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梁振同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
民初19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梁振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安德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欠款26175元及资金占
用利息494元（自2022年9月15日起算至2023年3月19日），之后产生
的利息以未付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65%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7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
梁振同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朱秀琴：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鑫和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朱秀琴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12年 5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物业服务费 7963.83元及违
约金 2389.1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
恶斗争的一封信、严格执行三个规定告知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
于开展养老诈骗线索举报的一封信、（2023）宁 0121民初 3501号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法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向杰：

原告马永孝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判
决如下：一、被告王向
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
马永孝借款 35000元；
二、驳回原告马永孝其
他诉讼请求。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提起上诉。

西吉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133号

贺兴银、张新祥、郭飞翔、周淑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贺兴银、张新祥、郭飞翔、周淑娟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23民初113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贺兴银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8000元，利息17113.07元，共计75113.07元（利息计算至2023年3月
7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张新祥、
郭飞翔、周淑娟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张新祥、郭飞翔、周淑娟承担保证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贺兴银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826元、公告费440元，共计2266元，由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34元，由
被告贺兴银、张新祥、郭飞翔、周淑娟负担2132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067号

张国强、李会玲、饶成成、蒋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国强、李会玲、饶成成、蒋升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 106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张国强、李会玲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
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10000元、利息46734.05元，共计156734.05元（利
息计算至2023年2月22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借款实际付清
之日止）；二、被告饶成成、蒋升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饶成成、蒋升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张国强、李会玲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435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3875元，由被告张国强、李会玲、饶成
成、蒋升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毛雪飞：

本院受理原告吴喜平与被告毛雪飞、汤家林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吴喜平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毛雪飞、汤家林向吴喜平偿
还借款本金671200元，支付借款利息45513元，实际利息请求
计算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以上合计716713元；2.本案诉
讼费由毛雪飞、汤家林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庭审程
序须知、人民检察院申诉及诉讼监督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及
（2023）宁0105民初36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本案转为
普通程序。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初796号

沈雪琴、宁夏艾力特车业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天工科技
有限公司诉被告石嘴山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川新城支行与你们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宁01民初79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西区 410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执恢61号

宁夏大生商贸有限公司、黑宗南、何占生、黑学琴、何彩英、宁夏长城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瀚誉

电商物流有限公司、宁夏荣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申请执行宁夏大生商贸有限公司、黑宗
南、何占生、黑学琴、何彩英、宁夏长城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瀚誉电商物流有限公司、宁夏荣世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恢复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因你
（公司）逾期未履行本院（2020）宁01民初98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对被执行人宁夏长
城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南区26号楼15、16、17号营业房进行评估拍
卖。现通知你于203年10月1日下午15时前往本院西区联系承办法官选取评估机构。并于2023年11月
15日到本院西505办公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于领取评估报告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
院提交书面申请书，逾期不到则视为放相应权利，我院将依相关法律法规如期进行。请各当事人及时关
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的评估、拍卖信息。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党彦珍：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蓝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党彦珍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 2019年 4月 30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的物业服
务费共计11723.1元，其中：物业服务费2914元、电梯费3000元、违约金5809.1元（ 违约
金暂计算至2022年6月30日，追偿至付清全部费用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一封信、严格执行三个规
定告知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养老诈骗线索举报的一封信、（2023）宁 0121民初
3118号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余风虎：

本院受理原告马有兰与被告余风虎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0121民初16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
原告马有兰与被告余风虎离婚。案件受理费 200
元，由原告马有兰负担100元，被告余风虎负担100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余风虎负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田建伟：

本院受理原告何艳与被告田建伟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决：1.判令原告与
被告解除婚姻关系；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田鑫悦2022年1月30日至2023年8月
14日的抚养费19168元以及田鑫悦学费8529元、住院费15000元、药品费5306.65
元、学平险两年200元，合作医疗300元、18个月的吃穿学习用品费9000元；3.判决
婚生女田鑫悦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承担抚养费1500元直至其18周岁；4.判决婚
姻期间债务 16000元由被告承担；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2023）宁 0121民初 3745号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检
察院监督指南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答辩和举证
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陈立：

本院受理原告侯振江与被告陈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请求判决：1.被告支付原告铝材款4567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2023）宁 0121民初 3115
号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
票、检察院监督指南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望远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答辩和举
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民终273号

银川市兰花花实业有限公司、银川旺元投资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富元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刘宝元、陈自茜：

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与被上诉人何生弟、原
审第三人银川市兰花花实业有限公司、银川旺
元投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富元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刘宝元、陈自茜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执789号

马志龙：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宁夏鼎新承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马志龙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未能履行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宁01民终5016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现经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对被执行人马志龙（实际所有权人宁夏鼎新承
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固原市原州区荣华文化商业广场荣华尊园G区4-101号房屋进
行评估、拍卖程序。现公告通知你们于2023年10月6日14时30分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5
室抽签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3年11月6日14时30分到本院205
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书有异议自收到评估报告后1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
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无异议；于2023年12月6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205室领取拍卖执行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院将通过淘
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
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黄兵：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与被告黄
兵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结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1民初 2754号民事判决书，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被告黄兵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永宁支行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29990.51及利息 3647
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 922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黄兵负担。限你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许庆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鑫和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许庆健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5年9月1日至2022年
12月 31日物业服务费 48379.8元及违约金 14513.9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
恶斗争的一封信、严格执行三个规定告知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养老
诈骗线索举报的一封信、（2023）宁0121民初3498号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任莉、鲁肖：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永娟与被告任莉、鲁肖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结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21民
初2666号民事判决书，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判决内容如
下：一、被告任莉、鲁肖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吴永娟
偿还借款106200元；二、驳回原告吴永娟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3136元，由被告任莉、鲁肖负担3000元，原告吴永
娟负担136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任莉、鲁肖负担。限你
们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杨保平：

本院受理原告马俊福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杨保平向本院提出诉
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玻璃款 15900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
利息1451元（以159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一年期利率3.65%，从2021年至2023年6月，后续利息计算至实际
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海城法庭（海城
法庭搬迁新址：海原县老城区西湖二期北区108号）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石嘴山市登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小娟诉被告西藏
昌都市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石嘴山市登
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届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
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3836号

王瑞鑫：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分行与被告王瑞
鑫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王瑞鑫偿还
原告借款本金 59366.91元，罚息 4047.12元（暂计算至 2023年 6月 5
日），以上合计 63414.03元（此后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至
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
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8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3713号

杨金云：

本院受理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杨金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
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元，利息 59.89元，罚息 938.36元（利息、罚息暂计
至2023年1月4日），共计5998.25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5000元为基数，按照借款
合同约定利率标准计算，支付2023年1月4日至款项结清之日止的利息及罚息；3.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产生债权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评估鉴定费、差旅费、诉讼
费、仲裁费、执行费、公告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崇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3681号

杜保元：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杜保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起诉：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万元，利息 393.57元，罚
息 294.53元（利息、罚息暂计至 2023年 1月 4日），共计 10688.1元；2.请求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以1万元为基数，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标准计算，支付2023
年1月4日至款项结清之日止的利息及罚息；3.本案的诉讼费及产生债权的所
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崇
兴镇崇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3512号

陶彦锋：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黎向、高堃、徐忠孝、徐晓燕、徐少华、李春
花、陶彦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求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黎向、高堃于2021年3月31日签
订的《个人借款合同》；2.判令被告黎向、高堃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935000元，并给付利息
210385.74元（暂计至2023年5月5日），合计本息共计1145385.74元。同时要求被告黎向、高堃按照《个人
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承担自2023年5月6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全部利息；3.判令被告徐忠
孝、徐晓燕、徐少华、李春花、陶彦锋对被告黎向、高堃的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上述
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3872号

马永山：

本院受理杜建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一、依法判决二
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元，并以5000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3.85%）计算自2014年9月10日至本息还清之日的利息，利
息暂计算至2023年5月18日利息为1967元，本息暂合计6967元；二、本案
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
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灵武市人民法院临河镇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3191号

李月霞：

本院受理冯学廷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
1.要求被告支付买车货款8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宁东法庭 1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杨巧云：

本院受理原告李诚实诉被告杨巧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执1753号

宁夏长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夏中玺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张宇峥、周艳玲、王录：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长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夏中玺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张宇峥、周艳玲、王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未能履行本院作出的（2022）宁0106民初835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现经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对被执行人宁夏中玺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临港产业园中央大道西侧、南二路北侧工业房地产【房屋所有权证号：灵武市房权证临河镇字第0046590号、0046591号、0046592号，他项权利证号：宁（2019）灵武市不动产证明第
L0002325号】，建筑面积为24635.82㎡；以上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80000㎡国有土地使用权【灵国用（2015）第60040号】房屋，被执行人宁夏长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宁东基地综合服务区东源路以南、东立路以西、东顺路以北、文萃路以东的宁东鸿建现代城
43套公寓【6栋3层301、6栋3层302、6栋3层303、6栋3层304、6栋3层305、6栋3层306、6栋3层307、6栋3层308、6栋3层309、6栋3层310、6栋3层311、6栋3层312、6栋3层313、6栋3层314、6栋3层315、6栋3层316、6栋3层317、6栋3层318、6栋3层319、6栋3层320、6栋4层401、6
栋4层402、6栋4层403、6栋4层404、6栋4层405、6栋4层406、6栋4层407、6栋4层408、6栋4层409、6栋4层410、6栋4层411、6栋4层412、6栋4层413、6栋4层414、6栋4层415、6栋4层416、6栋4层417、6栋4层418、6栋4层419、6栋4层420、6栋4层421、6栋4层422、6栋4层423,
公寓房屋所有权号：宁房权证宁东字第 06001984号、06001985号、06001987号、06001988号、06001989号、06001990号、06001986号、06001991号、06001992号、06001993 号、06001994号、06001995号、06001996号、06001997号、06001998号、06001999号、06002000号、06002001号、
06002002号、06002003号、06002004号、06002005号、06002006号、06002011号、06002007号、06002008号、06002009号、06002010号、06002065号、06002064号、06002063号、06002062号、06002061号、06002060号、06002059号、06002058号、06002057号、06002056号、06002055号、
06002054号、06002066号、06002052号、06002051号，他项权利证号：宁（2019）灵武市不动产证明第L0002527号、第L0002488号、第L0002528号、第L0002487号、第L0002525号、第L0002489号、第L0002496号、第L0002497号、第L0002501号、第L0002498号、第L0002502号、第L0002500
号、第 L0002521号、第 L0002522号、第 L0002523号、第 L0002491号、第 L0002520号、第 L0002524号、第 L0002505号、第 L0002510号、第 L0002503号、第 L0002490号、第 L0002514号、第 L0002517号、第 L0002515号、第 L0002516号、第 L0002512号、第 L0002513号、第 L0002509号、第
L0002511号、第L0002504号、第L0002507号、第L0002526号、第L0002519号、第L0002533号、第L0002529号、第L0002508号、第L0002534号、第L0002492号、第L0002493号、第L0002495号、第L0002535号、第L0002518号】房屋，被执行人张宇峥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德胜商
住区大连路以南塞上名居续建工程3-2号楼1701房屋面积为376.45㎡的房屋所有权【房屋所有权证号：贺兰县房权证习岗镇字第20154617号，他项权利证号：宁（2019）贺兰县不动产证明第H0012742号】，以上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14.98㎡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贺国用（2016）第1198号】
房屋，被执行人周艳玲、张宇峥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街湖景商业广场10#楼C座4号房屋面积为252.78㎡的商业房地产【房屋所有权证号：灵武市房权证市区字第00034312号，他项权利证号：宁（2019）灵武市不动产证明第L0002368】，以上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63.19㎡国
有土地使用权【灵国用（2013）第1187号】；位于灵武市嘉源路西侧西湖不夜城A2#9号房屋面积为112.14㎡的商业房地产【房屋所有权证号：灵武市房权证市区字第00034313号，他项权利证号：宁（2019）灵武市不动产证明第L0002369号】，以上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56.07㎡国有土地使用
权【灵国用（2013）第1186号】房屋，被执行人王录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绿地宝塔名邸S3#商网1号面积为716.11㎡的商业房地产【房屋所有权证号：灵武市房权证市区字第00036947号，他项权利证号：宁（2019）灵武市不动产证明第L0002378号】，以上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
238.7㎡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灵国用（2016）第0387号】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程序”。现公告通知你们于2023年10月6日14时30分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5室抽签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3年11月6日14时30分到本院205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
报告书有异议自收到评估报告后1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无异议；于2023年12月6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205室领取拍卖执行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
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